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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 新建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同步修建审批

（行政许可）对外受理流程图

承办机构：市国动办政务中心窗口

服务电话：0559-2330632 监督电话：0559-2598004

受 理
收到申请材料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，材料可当场更正的，允许当场更正。

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

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

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

利益关系的，行政机

关应告知申请人，利

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

证的权利；依法要求

听证的，行政机关应

当组织听证

材料不齐全或者
不符合法定形式
的，返回材料，出
具《补齐补正通知
书》。

决 定
依法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
的决定。

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
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
式，作出行政许可决定

行政机关发现行政许可事项直接
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，应告知利
害关系人，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
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，行政机关
应当听取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的
意见

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，说明理由，并告知依法
申请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符合条件，2 个工作日作出许可决定，出具《安

徽省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建设意见书》

申报材料：1.安徽省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建设

意见书申请表 ；2.防空地下室审图合格证；

3. 新建民用建筑配建的防空地下室信用承诺

书；4.涉及易地建设的项目，需提供税务窗口

开具的缴费凭证（非税收入统一票据）。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

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本

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

补正申请材料的，出具《受

理通知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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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 新建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易地修建审批

（行政许可）对外受理流程图

承办机构：市国动办政务中心窗口

服务电话：0559-2330632 监督电话：0559-2598004

受 理
收到申请材料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，材料可当场更正的，允许当场更正。

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

行政许可直接涉及

申请人与他人之间

重大利益关系的，行

政机关应告知申请

人，利害关系人享有

要求听证的权利；依

法要求听证的，行政

机关应当组织听证

申报材料：1.安徽省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建设意
见书申请表（易地建设）；2.申请项目立项批文；
3.项目规划总平面图；4.税务窗口开具的缴费凭
证（非税收入统一票据）。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
定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
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
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
料的，出具《受理通知
书》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
合法定形式的，返回材
料，出具《补齐补正通
知书》。

决 定
依法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
的决定。

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
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
式，作出行政许可决定

行政机关发现行政许可事项直接
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，应告知利害
关系人，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有权
进行陈述和申辩，行政机关应当听
取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的意见

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，发《驳回
通知书》，说明理由，并告知依法申
请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符合条件，1 个工作日作出许可决定，出

具《安徽省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建设意见

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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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审批流程图

承办机构：市国动办政务中心窗口

服务电话：0559-2330632 监督电话: 0559-2598004

申请人提交申请，并提交拆除方

案、地块权属相关证明材料。

收到申请材料后，1 个工作日内完成

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。

材料不齐，一次性

告知补交。

材料齐全，予以受理，并于受理后 1 个工作

日内进行情况审查和核实。（专家评审及文

本修改的时间不计算在审批时限内）

作出行政许可的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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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对城市新建民用建筑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不修建战时可用于

防空的地下室行为的处罚运行流程图

承办机构：市国动办政务中心窗口

服务电话：0559-2330632 监督电话：0559-2598004

受理与立案

调查取证，提出处罚建议

报经领导批准，作出处罚决定

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

听取并审核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

工作中发现或有举报、投诉等

将行政处罚决定送达当事人

不属于国动办行政处

罚职权范围的，告知举

报、投诉人到有关部门

举报或投诉

属于国动办行政处罚职权范围

的举报、投诉，予以受理

立案审查

执行行政处罚决定

结 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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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对侵占人民防空工程等七类行为
的处罚运行流程图

承办机构：市国动办防护工程科

服务电话：0559-2598085 监督电话: 0559-2598004

受理与立案

调查取证，提出处罚建议

报经领导批准，作出处罚决定

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

听取并审核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

工作中发现或有举报、投诉等

将行政处罚决定送达当事人

不属于国动办行政处

罚职权范围的，告知举

报、投诉人到有关部门

举报或投诉

属于国动办行政处罚职权范围

的举报、投诉，予以受理

立案审查

执行行政处罚决定

结 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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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新建民用建筑项目防空地下室建设竣工验

收备案（其他权利）对外受理流程图

承办机构：市国动办政务中心窗口

服务电话：0559-2330632 监督电话：0559-2598004

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

收 件

收到申请材料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，材料可当场更正的，允许当场更正。

受 理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

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要

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

的，出具《受理通知书》。

申请事项进入正式办理期

材料不齐全或者

不符合法定形式

的，出具《补齐

补正通知书》。

作出不同意备案的决定，说明理由。 作出同意备案的决定。

审 查

需要现场踏勘和专家评审等特殊环节，应当将所需时间告知申请人，所需时间

不计算在法定和承诺办结的期限内。

审 核 决 定

在承诺 1 个工作日内，作出同意或不予同意的决定，决定日期为办结日，需延

长办理期限的，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，可以延长十日，并告知申请人。



7

6.人防工程平时开发利用登记流程图

重新申报

申报 申报材料不全

承办机构：市国动办政务中心窗口

服务电话：0559-2330632 监督电话：0559-2598004

申报材料：
1.营业执照；
2.人防工程平时使用登记表；
3.人防工程平时使用管理承诺书。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

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。核查材料，并组

织人员现场勘查人防工程开发利用实际情况。

符合条件的办理登记，1 个工作日内发

放《人防工程平时使用证》。

向黄山市国动办政务中心窗口提出申请

一次性告知申请

人补充材料的内

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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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城市地下交通干线兼顾人民防空需要

审查流程图

承办机构：市国动办政务中心窗口

服务电话：0559-2330632 监督电话：0559-2598004

发放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。

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。

收到申请材料后，1 个工作日内完成

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。

材料不齐，一次性

告知补交。

材料齐全，予以受理，并于受理后 2 个工作

日内进行情况审查和核实。（专家评审及文

本修改的时间不计算在审批时限内）

发放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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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人防工程管理转移备案流程图

承办机构：市国动办政务服务中心窗口

服务电话：0559-2330632 监督电话: 0559-2598004

申请人提交申请，并提交人防工程管理

移交协议书等相关证明材料。

收到申请材料后，1 个工作日内完成

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。

材料不齐，一次性

告知申请人补充

材料的内容

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，予以受理，并于

受理后 1 个工作日内组织人员到现场进行情

况核实。

出具人防工程管理转移备案登记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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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其他单建人防工程、疏散基地、教育训练

基地项目审批

承办机构：市国动办政务服务中心窗口

服务电话：0559-2330632 监督电话：2598004

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。

收到申请材料后，1 个工作日内完成

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。

材料不齐，一次性

告知补交。

材料齐全，予以受理，并于受理后 1 个工作

日内进行情况审查和核实。（专家评审及文

本修改的时间不计算在审批时限内）

发放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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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办理流程图

承办机构：市国动办防护工程科

服务电话：0559-2598085 监督电话: 0559-2598004

申请人通过安徽省政务服务网或直接通

过安徽省人防工程质量监管系统提交人

防工程质量监督登记注册相关材料。

收到申请材料后，1 个工作日内完成

登记注册材料的受理工作。

材料不齐，一次性

告知申请人补充

材料的内容

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，予以受理，并于

受理后 3 日内组织人员联系到现场开展人防

工程质量监督工作。

出具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注册通知书


